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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稱本規則)自五十七年四月五日發布施行後，

歷經多次修正。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四日總統公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部分條文，加強微型電動二輪車行駛道路之安全

管理，增訂微型電動二輪車行駛及申領、懸掛牌照之規範。另為強化試

車牌照領用人遵守領用規定及避免汽車駕駛人或乘員於車輛故障或發生

事故離開車輛處置時發生二次碰撞事故，修正試車牌照及車輛檢驗規定，

爰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共十二條，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本條例第六十九條修正條文將電動自行車更名為微型電動二

輪車及增訂個人行動器具定義。（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百十五條

之二、第一百十五條之七、第一百十九條） 

二、 增訂附件二十四申領汽車試車牌照審核作業規定，並規範試車牌

照應懸掛於指定車種類別。(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三、 增訂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起新登檢領照汽車應隨車配

備反光服裝（背心）。(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四、 配合本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修正條文，增訂個人行動器具不得於

道路上行駛或使用。（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之三） 

五、 配合本條例第六十九條之一修正條文酌修文字，並將現行規定之

電動自行車修正用語後移列至第一百十五條之二規範。（修正條文

第一百十五條之一） 

六、 為加強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管理，規定微型電動二輪車登記、實

車查核、領用、懸掛號牌及違規使用牌照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

第一百十五條之二） 

七、 因應微型電動二輪車懸掛號牌需要，規定懸掛號牌位置涉及違規

使用態樣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十五條之三） 

八、 因應微型電動二輪車牌照管理需要，規定微型電動二輪車辦理各

項異動登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十五條之四） 

九、 因應微型電動二輪車牌照之異動登記需要，規定準用汽車相關處

理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十五條之五） 

十、 因應微型電動二輪車牌照車輛失竊註銷牌照及尋獲後重行申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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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之異動登記需要，規定準用汽車相關處理規定。（修正條文第一

百十五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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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

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

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

人力為主，電

力為輔，最大

行駛速率在每

小時二十五公

里以下，且車

重在四十公斤

以下之二輪車

輛。 

（三）微型電動二輪

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

電力為主，最

大行駛速率在

每小時二十五

公里以下，且

車重不含電池

在四十公斤以

下或車重含電

池在六十公斤

以下之二輪車

輛。 
二、其他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

輛：指客、貨

車 、 手 拉

（ 推 ） 貨 車

等。包含以人

力為主、電力

為輔，最大行

駛速率在每小

時二十五公里

以下，且行駛

於指定路段之

慢車。 

第六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

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

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

人力為主，電

力為輔，最大

行駛速率在每

小時二十五公

里以下，且車

重在四十公斤

以下之二輪車

輛。 

（三）電動自行車：

指經型式審驗

合格，以電力

為主，最大行

駛速率在每小

時二十五公里

以下，且車重

不含電池在四

十公斤以下或

車重含電池在

六十公斤以下

之二輪車輛。 

二、其他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

輛：指客、貨

車 、 手 拉

（ 推 ） 貨 車

等。包含以人

力為主、電力

為輔，最大行

駛速率在每小

時二十五公里

以下，且行駛

於指定路段之

慢車。 

（二）獸力行駛車

一、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九條修

正條文，修正第一款

第三目電動自行車為

微型電動二輪車。 

二、增列第二款第三目，

將個人行動器具納入

慢車種類定義範圍

內。 

三、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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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獸力行駛車

輛：指牛車、

馬車等。 

（三）個人行動器

具：指設計承

載一人，以電

力為主，最大

行駛速率在每

小時二十五公

里以下之自平

衡 或 立 式 器

具。 

輛：指牛車、

馬車等。 

第二十條    汽車買賣業、

汽車製造業或汽車研究

機構，因業務需要試行

汽車時，得依附件二十

四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

試車牌照憑用，並應遵

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載運客貨收費

營業。 
    二、應在指定路線或區

域內行駛。 
    三、按季或按年領用，

期滿仍需續用時，

應於期滿十日內向

原發照機關換領新

照。 
    四、請領試車牌照時，

應按規定費率繳納

押牌費、租牌費。 
    五、試車牌照領用期滿

或不予繼續使用

時，應將所領牌照

繳還原發照機關。 
    六、試車牌照應懸掛於

指定車種類別。 
前項試車牌照屬於

機車使用者，限由機車

製造業及研究機構申

領，並須遵守前項各款

規定。 
依法領有公司、商

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第二十條    汽車買賣業、

汽車製造業或汽車研

究機構，因業務需要

試行汽車時，得向公

路監理機關申領試車

牌照憑用，並應遵守

下列規定： 
    一、不得載運客貨收費

營業。 
    二、應在指定路線或區

域內行駛。 
    三、按季或按年領用，

期滿仍需續用時，

應於期滿十日內向

原發照機關換領新

照。 
  四、請領試車牌照時，

應按規定費率繳納

押牌費、租牌費。 
    五、試車牌照領用期滿

或不予繼續使用

時，應將所領牌照

繳還原發照機關。 
前項試車牌照屬於

機車使用者，限由機車

製造業及研究機構申

領，並須遵守前項各款

規定。 
依法領有公司、商

業或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之業者或汽車研究機

構，因研究、測試業務

一、鑑於現行汽車買賣

業、汽車製造業或汽

車研究機構，因業務

需要試行汽車時，得

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

試車牌照憑用，惟現

行法規無律定申領審

核機制及領用基準，

致領用人未能遵守領

用規定及不在指定路

線或區域試車行駛違

規情形嚴重，為維護

道路交通及公共安

全，爰於第一項序文

新增附件二十四以茲

明確及依循，以維用

路人行車安全。 
二、考量汽車買賣業有新

車展售提供客戶行駛

高速公路試車需要，

且其懸掛於取得車輛

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

明或已領過牌照之指

定車輛，與汽車製造

業或研究機構試測中

車輛有所不同，故核

發供汽車買賣業者申

請懸掛指定車輛試車

牌照，爰增訂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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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業者或汽車研究機

構，因研究、測試業務

而有試行有條件自動

化、高度自動化及完全

自動化駕駛車輛需要，

得依附件二十一規定申

領試車牌照及行駛，且

行駛時應有適當管制措

施，並遵守相關道路交

通安全之規定。 

而有試行有條件自動

化、高度自動化及完全

自動化駕駛車輛需要，

得依附件二十一規定申

領試車牌照及行駛，且

行駛時應有適當管制措

施，並遵守相關道路交

通安全之規定。 

第三十九條 汽車申請牌

照檢驗之項目及基準，

依下列規定： 
一、引擎或車身（架）

號碼及拖車標識牌

應與來歷憑證相

符。除小型車附掛

之拖車外，拖車標

識牌及車身（架）

號碼打刻應符合附

件十七之規定。 
二、消音器作用正常，

排氣管完好，排放

空氣污染物符合管

制規定。 
三、方向盤應在左側。 
四、腳煞車、手煞車效

能、平衡度合於規

定。 
五、著地輪應為四輪以

上，最前軸著地應

為二輪。前輪側滑

度合於規定。 
六、各種喇叭應合於規

定且不得裝設可發

出不同音調之喇

叭。 
七、各種燈光應符合附

件七規定。 
八、車輛尺度、顏色、

車身式樣與紀錄相

符，車身標識合於

第四十二條之規

定。 

第三十九條 汽車申請牌

照 檢 驗 之 項 目 及 基

準，依下列規定： 
一 、 引 擎 或 車 身

（架）號碼及拖

車標識牌應與來

歷憑證相符。除

小型車附掛之拖

車外，拖車標識

牌及車身（架）

號碼打刻應符合

附 件 十 七 之 規

定。 
二 、 消 音 器 作 用 正

常 ， 排 氣 管 完

好，排放空氣污

染物符合管制規

定。 
三 、 方 向 盤 應 在 左

側。 
四、腳煞車、手煞車

效能、平衡度合於

規定。 
五、著地輪應為四輪

以上，最前軸著

地應為二輪。前

輪側滑度合於規

定。 
六、各種喇叭應合於

規定且不得裝設

可發出不同音調

之喇叭。 
七、各種燈光應符合

附件七規定。 

一、 過去高速公路上發生

多起二次碰撞事故，

造成事故傷亡及社會

成本支出。為避免二

次碰撞事故傷害，歐

盟二十七個會員國

中，有十五個會員國

（德國、西班牙、法

國、斯洛伐克等）訂

有關於汽車置放或穿

著反光服裝（背心）

之規定，以避免汽車

乘員於車輛故障或發

生事故離開車輛，因

道路環境可見度低致

使後方車輛發生二次

碰撞之傷亡事故，加

強提醒臨近之後方車

輛駕駛者注意。 
二、 參考部分歐盟國家規

定及經驗，汽車置放

及離開車輛穿著反光

背心對於降低二次事

故傷害有明顯之效

益，爰修正第十八

款，增訂自一百十二

年七月一日起，汽車

申請牌照檢驗時應備

有符合國家標準 CNS 
15909高可見度服裝

－試驗法第二級以上

要求或其他等同標準

之 反 光 服 裝 （ 背

心），以供車輛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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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車窗、擋風玻璃未

黏貼不透明反光

紙，計程車車窗玻

璃除依規定標識車

號外，並不得黏貼

不透明之色紙或隔

熱紙。 
十、雨刮、照後鏡完

備，平頭大型車有

前照鏡。 
十一、座位符合第四十

一條規定。各類

車前排、貨車及

小客車全部座位

應裝置安全帶。

自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七月一日起

經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之新型式大

客車及自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一月

一日起新登檢領

照之大客車全部

座位應裝置安全

帶。 
十二、大客車、大貨

車、曳引車、小

型車附掛之廂式

拖車、露營車及

幼童專用車應備

有合於規定之滅

火器，其規定如

附件五，使用之

滅火器應為內政

部登錄機構認可

之車用滅火器，

且大客車應於車

輛後半段乘客取

用方便之處，另

設一具車用滅火

器。雙節式大客

車各節車廂及市

區雙層公車各層

車廂，應依前述

八 、 車 輛 尺 度 、 顏

色、車身式樣與

紀錄相符，車身

標識合於第四十

二條之規定。 
九、車窗、擋風玻璃

未黏貼不透明反

光紙，計程車車

窗玻璃除依規定

標識車號外，並

不得黏貼不透明

之 色 紙 或 隔 熱

紙。 
十、雨刮、照後鏡完

備，平頭大型車

有前照鏡。 
十一、座位符合第四

十一條規定。

各類車前排、

貨車及小客車

全部座位應裝

置安全帶。自

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七月一日

起經車輛型式

安全審驗之新

型式大客車及

自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一月一

日起新登檢領

照之大客車全

部座位應裝置

安全帶。 
十二、大客車、大貨

車、曳引車、

小型車附掛之

廂式拖車、露

營車及幼童專

用車應備有合

於規定之滅火

器，其規定如

附件五，使用

之滅火器應為

內政部登錄機

機件故障或事故時，

處理放置車輛故障標

誌人員離開車輛時穿

戴，提高環境識別

度，並提醒後方用路

人注意避免碰撞造成

事故傷害。 
三、 另經濟部表示，經查

CNS 15909係參考 ISO 

20471:2013編擬，且

品質項目級試驗法與

ISO 20471一致，又

查 EN471已廢止，被

BS EN ISO 20471取

代，而歐規 EC 20471

證書所採用的驗證標

準亦為 ISO 20471，

若其驗證之品質項目

及 試 驗 法 與 CNS 

15909相同，建議可

視 為 等 同 CNS 

15909；另有關其他

等同標準之認定及識

別 可 行 方 式 ， CNS 

15909有明確規定第

二級以上之品質項目

及試驗法，若檢視其

標準的品質項目及試

驗法與 CNS 15909之

要求一致，則建議可

視 為 等 同 CNS 

15909，併此敘明。 
四、 第一款至第十七款及

第十九款至第三十二

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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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分別設有對

應數量之車用滅

火器。 
十三、計程車執業登記

證插座完好，位

置合於規定。 
十四、曳引車、經核可

附掛拖車之小型

車及拖車除依照

一般汽車檢驗規

定外，其聯結設

備應完善；拖車

煞車效能平衡度

合於規定；煞車

燈、方向燈、號

牌燈、車寬燈、

倒車燈、尾燈、

危險警告燈及反

光標識良好，位

置合於規定。 
十五、大貨車及拖車左

右兩側之防止捲

入裝置與後方之

安全防護裝置

（或保險槓）合

於規定。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

九月四日起，新

登檢領照總重量

逾三千五百公斤

至五千公斤且全

長六公尺以下之

小貨車，亦同。 
十六、車高三點五公尺

以上之汽車傾斜

穩定度合於規

定。自中華民國

九十六年七月一

日起經車輛型式

安全審驗車高三

點四公尺以上之

新型式大客車及

自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一月一日起

構認可之車用

滅火器，且大

客車應於車輛

後半段乘客取

用方便之處，

另設一具車用

滅火器。雙節

式大客車各節

車廂及市區雙

層公車各層車

廂，應依前述

規定分別設有

對應數量之車

用滅火器。 
十三、計程車執業登

記 證 插 座 完

好，位置合於

規定。 
十四、曳引車、經核

可附掛拖車之

小型車及拖車

除依照一般汽

車 檢 驗 規 定

外，其聯結設

備應完善；拖

車煞車效能平

衡 度 合 於 規

定；煞車燈、

方向燈、號牌

燈、車寬燈、

倒 車 燈 、 尾

燈、危險警告

燈及反光標識

良好，位置合

於規定。 
十五、大貨車及拖車

左右兩側之防

止捲入裝置與

後方之安全防

護裝置（或保

險槓）合於規

定。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

九月四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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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檢領照車高

三點四公尺以上

之大客車，亦

同。 
十七、車輛之車身變更

打造全高為三點

四公尺以上大客

車或三點五公尺

以上其他車輛或

特種車者，應檢

附汽車底盤製造

廠之符合安全書

面證明文件，特

種設備應符合規

定，並取得合法

車身打造工廠之

施工證明。 
十八、隨車有車輛故障

標誌及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二年七

月一日起應有符

合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 CNS 15909
高可見度服裝—
試驗法及要求第

二級以上或其他

等同標準之反光

服裝(背心)。 
十九、使用燃料為液化

石油氣者，其各

項裝備應符合附

件十之規定；使

用燃料為壓縮天

然氣者，其各項

裝備應符合附件

十三之規定。 
二十、裝載砂石、土方

之傾卸式大貨

車、傾卸式半拖

車及其貨廂應符

合附件二十二規

定。 
二十一、大客車尺度除

全 長 、 全

新登檢領照總

重量逾三千五

百公斤至五千

公斤且全長六

公尺以下之小

貨車，亦同。 
十六、車高三點五公

尺以上之汽車

傾斜穩定度合

於規定。自中

華民國九十六

年七月一日起

經車輛型式安

全審驗車高三

點四公尺以上

之新型式大客

車及自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一

月一日起新登

檢領照車高三

點四公尺以上

之大客車，亦

同。 
十七、車輛之車身變

更打造全高為

三點四公尺以

上大客車或三

點五公尺以上

其他車輛或特

種車者，應檢

附汽車底盤製

造廠之符合安

全書面證明文

件，特種設備

應符合規定，

並取得合法車

身打造工廠之

施工證明。 
十八、隨車有車輛故

障標誌。 
十九、使用燃料為液

化石油氣者，

其各項裝備應

符合附件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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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全高 應

符合前條 規

定外，其 車

身各部規 格

應符合附 件

六之規定 ；

自中華民 國

九十三年 七

月一日起 大

客車其車 身

各部規格 應

符合附件 六

之一規定 ；

雙節式大 客

車應符合 附

件六之三 規

定；市區 雙

層公車應 符

合附件六 之

四規定。 
二十二、使用自動排檔

之小客車 及

小客貨兩 用

車，自中 華

民國八十 八

年一月一 日

起，國內 產

製者以出 廠

日為準， 進

口者以裝 船

日為準， 應

裝設未踩 煞

車踏板無 法

由停車檔 排

出檔位之 自

動排檔鎖 定

裝置。 
二十三、小型車附掛之

拖車前後 端

尖角、側 面

突出物應 合

乎規定。 
二十四、總聯結重量及

總重量在 二

規定；使用燃

料為壓縮天然

氣者，其各項

裝備應符合附

件 十 三 之 規

定。 
二十、裝載砂石、土

方之傾卸式大

貨車、傾卸式

半拖車及其貨

廂應符合附件

二十二規定。 
二十一、大客車尺度

除全長、全

寬、全高應

符合前條規

定外，其車

身各部規格

應符合附件

六之規定；

自中華民國

九十三年七

月一日起大

客車其車身

各部規格應

符合附件六

之一規定；

雙節式大客

車應符合附

件六之三規

定；市區雙

層公車應符

合附件六之

四規定。 
二十二、使用自動排

檔之小客車

及小客貨兩

用車，自中

華民國八十

八年一月一

日起，國內

產製者以出

廠日為準，

進口者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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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噸以 上

之新登檢 領

照汽車， 應

裝設具有 連

續記錄汽 車

瞬間行駛 速

率及行車 時

間功能之 行

車 紀 錄 器

（以下簡 稱

行 車 紀 錄

器）。自 中

華民國九 十

年一月一 日

起新登檢 領

照之八公 噸

以上未滿 二

十 公 噸 汽

車、自中 華

民國九十 六

年七月一 日

起經車輛 型

式安全審 驗

及自中華 民

國九十七 年

一月一日 起

新登檢領 照

之八公噸 以

下營業大 客

車，亦同 。

並應檢附 行

車紀錄器 經

審驗合格 之

證明。 
二十五、應查驗罐槽車

之罐槽體 檢

驗（查） 合

格之有效 證

明書。高 壓

罐槽車之 罐

槽體應依 勞

動部所定 有

關高壓容 器

檢查之法 令

船日為準，

應裝設未踩

煞車踏板無

法由停車檔

排出檔位之

自動排檔鎖

定裝置。 
二十三、小型車附掛

之拖車前後

端尖角、側

面突出物應

合乎規定。 
二十四、總聯結重量

及總重量在

二十公噸以

上之新登檢

領照汽車，

應裝設具有

連續記錄汽

車瞬間行駛

速率及行車

時間功能之

行車紀錄器

（以下簡稱

行 車 紀 錄

器）。自中

華民國九十

年一月一日

起新登檢領

照之八公噸

以上未滿二

十 公 噸 汽

車、自中華

民國九十六

年七月一日

起經車輛型

式安全審驗

及自中華民

國九十七年

一月一日起

新登檢領照

之八公噸以

下營業大客

車，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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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常 壓

液態罐槽 車

之罐槽體 應

依常壓液 態

罐槽車罐 槽

體檢驗及 管

理辦法規 定

辦理。 
二十六、裝載砂石、土

方之傾卸 框

式半拖車 及

裝載砂石 、

土方且總 重

量在二十 公

噸以上之 傾

卸框式大 貨

車，自中 華

民國九十 年

七月一日 起

新 登 檢 領

照，應裝 設

具有顯示 車

輛載重功 能

且合於規 定

之載重計。 
二十七、裝載砂石、土

方之傾卸 框

式大貨車 及

半拖車， 自

中華民國 九

十年七月 一

日起新登 檢

領照，應 裝

設合於規 定

之轉彎及 倒

車 警 報 裝

置。自中 華

民國一百 零

七年一月 一

日起總聯 結

重量及總 重

量十二公 噸

以 上 大 貨

車、總聯 結

並應檢附行

車紀錄器經

審驗合格之

證明。 
二十五、應查驗罐槽

車之罐槽體

檢驗（查）

合格之有效

證明書。高

壓罐槽車之

罐槽體應依

勞動部所定

有關高壓容

器檢查之法

令辦理；常

壓液態罐槽

車之罐槽體

應依常壓液

態罐槽車罐

槽體檢驗及

管理辦法規

定辦理。 
二十六、裝載砂石、

土方之傾卸

框式半拖車

及 裝 載 砂

石、土方且

總重量在二

十公噸以上

之傾卸框式

大貨車，自

中華民國九

十年七月一

日起新登檢

領照，應裝

設具有顯示

車輛載重功

能且合於規

定 之 載 重

計。 
二十七、裝載砂石、

土方之傾卸

框式大貨車

及半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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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三點 五

公噸以上 拖

車及總重 量

五公噸以 上

大客車， 亦

同。 
二十八、幼童專用車及

校車之車 身

左右兩側 與

後方車身 標

示之倒三 角

形 黃 色 部

分，自中 華

民國九十 年

七月一日 起

新 登 檢 領

照，應使 用

合於規定 之

反光識別 材

料。 
二十九、幼童專用車之

車身各部 規

格，應符 合

附件十二 之

規定。 
三十、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一月一日

起，各類車輛其

所使用輪胎之胎

面未磨損至中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NS1431汽車用

外胎（輪胎）標

準或 CNS4959卡
客車用翻修輪胎

標準所訂之任一

胎 面 磨 耗 指 示

點。 
三十一、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一月

一日起新登檢

領照之大客車

與大貨車，應

裝設合於規定

自中華民國

九十年七月

一日起新登

檢領照，應

裝設合於規

定之轉彎及

倒車警報裝

置。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

七年一月一

日起總聯結

重量及總重

量十二公噸

以 上 大 貨

車、總聯結

重量三點五

公噸以上拖

車及總重量

五公噸以上

大客車，亦

同。 
二十八、幼童專用車

及校車之車

身左右兩側

與後方車身

標示之倒三

角形黃色部

分，自中華

民國九十年

七月一日起

新 登 檢 領

照，應使用

合於規定之

反光識別材

料。 
二十九、幼童專用車

之車身各部

規格，應符

合附件十二

之規定。 
三十、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一月

一日起，各類

車輛其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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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車視野輔

助系統。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九月四日

起，新登檢領

照總重量逾三

千五百公斤至

五千公斤且全

長六公尺以下

之小貨車，亦

同。 
三十二、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 一

月一日起 大

客車電氣 設

備數量及 位

置應與安 全

審驗合格 證

明書紀錄 相

符。 

輪胎之胎面未

磨損至中華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NS1431 汽 車

用 外 胎 （ 輪

胎 ） 標 準 或

CNS4959 卡 客

車用翻修輪胎

標準所訂之任

一胎面磨耗指

示點。 
三十一、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起

新登檢領照

之大客車與

大貨車，應

裝設合於規

定之行車視

野 輔 助 系

統。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

九年九月四

日起，新登

檢領照總重

量逾三千五

百公斤至五

千公斤且全

長六公尺以

下 之 小 貨

車，亦同。 
三十二、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八年

一月一日起

大客車電氣

設備數量及

位置應與安

全審驗合格

證明書紀錄

相符。 
第八十三條之三 非屬汽

車、動力機械及個人行

動器具範圍之動力載

具、動力運動休閒器材

第八十三條之三 非屬汽

車及動力機械範圍之動

力載具、動力運動休閒

器材或其他相類之動力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二條之一修正條

文，增訂非屬個人行動器

具範圍之動力載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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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相類之動力器

具，不得於道路上行駛

或使用。 

器具，不得於道路上行

駛或使用。 
休閒器材或其他相類之動

力器具不得於道路上行駛

或使用。 

第一百十五條之一 電動

輔助自行車應經檢測及

型式審驗合格，並黏貼

審驗合格標章後，始得

行駛道路。 
 

第一百十五條之一 電動

輔助自行車及電動自行

車，應經檢測及型式審

驗合格，並粘貼審驗合

格標章後，始得行駛道

路。 
 

一、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九條之

一修正條文，將「粘

貼 」 修 正 為 「 黏

貼」。 

二、為加強微型電動二輪

車安全管理，將現行

規定之電動自行車配

合修正用語，並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一百十

五條之二第一項。 
第一百十五條之二  微型

電動二輪車應經檢測及

型式審驗合格，取得安

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並

登記、領用、懸掛牌照

後，始得行駛道路。 

微型電動二輪車牌

照之型式、顏色及編號

由交通部定之。 

微型電動二輪車牌

照包括號牌及行車執

照，為行車之許可憑

證，由微型電動二輪車

所有人向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登記，經繳清其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二章、第三章尚未

結案之罰鍰，並實車查

核與來歷證件相符後發

給之。 

微型電動二輪車所

有人申請新領牌照登記

應依下列規定繳驗證明

文件，經公路監理機關

實車查核後，發給牌

照： 

一、第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之

證明文件。 

二、繳驗車輛來歷證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微型電動二輪

車安全管理，爰參考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電

動自行車安全檢測辦

法第三條規定，明定

第一項微型電動二輪

車之行駛規定。 

三、為規範微型電動二輪

車牌照之型式、顏色

及編號，爰明定第二

項由交通部另定技術

性規定。 

四、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九條之

二修正條文，爰明定

第三項規定微型電動

二輪車所有人辦理牌

照相關異動作業時應

繳清違反本條例第二

章、第三章規定之罰

鍰。 

五、因應微型電動二輪車

申請新領牌照，爰明

定第四項微型電動二

輪車所有人申請新領

牌照登記時，應繳驗

證明之文件，並經公

路監理機關實車查核

後發給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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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一）國內製造之車

輛，應繳驗車

輛出廠證明及

統一發票。 

（二）進口之車輛，

應繳驗海關進

口與貨物稅完

免稅照證及統

一發票。 

三、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書。 

原微型電動二輪車

所有人委託微型電動二

輪車買賣業代辦過戶

者，準用第十六條第二

項申請異動登記規定。 

第四項實車查核，

公路監理機關得委託製

造業及進口商。 

微型電動二輪車出

廠五年以上，辦理轉讓

過戶，應向公路監理機

關申請實施實車查核。 

六、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

人委託微型電動二輪

車買賣業代辦過戶之

處理方式與汽車牌照

之情形相同，爰明定

第五項準用第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 
七、為利公路監理機關辦

理實車查核，增進辦

理申請新領牌照之行

政效率，爰明定第六

項微型電動二輪車所

有人得委託電動二輪

車製造業及進口商辦

理實車查核程序， 

八、現行第四十五條第二

項但書規定，機車出

廠五年以上，應辦理

轉讓過戶者，應申請

實施臨時檢驗，旨在

測試車輛生命週期及

考量機車行車安全，

兼顧防制「套裝頂替

贓車」及阻斷贓車銷

商管道，考量微型電

動二輪車掛牌納管

後，違法改裝之部分

零件來源可能涉及竊

盜、侵占、毀損等刑

案，爰比照前開規

定，明定第七項辦理

轉讓過戶，應申請實

施實車查核。 

九、微型電動二輪車之實

車查核目的在於確認

實車與所附之申領牌

照文件是否相符，即

申領牌照時，公路監

理機關應確認該實車

之車架號碼是否符合

來歷憑證、車輛型式

是否與所附之「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書」相

符以及各部機件有無



16 
 

齊全、作用正常及速

限符合規定後，始得

發給牌照。 
第一百十五條之三 微型

電動二輪車號牌每車一

面，應正面懸掛於車輛

後端之明顯適當位置。 
微型電動二輪車牌

照不得偽造、變造或矇

領，並不得借供他車使

用或使用他車牌照行

駛。 

微型電動二輪車號

牌不得變造損毀、塗抹

或黏貼其他材料、加裝

邊框或霓虹燈、裝置旋

轉架、顛倒懸掛或以安

裝其他器具之方式使不

能辨認其牌號，並不得

以他物遮蔽，如有污

穢，致不能辨認其牌號

時，應洗刷清楚。號牌

有裁剪或扭曲懸掛者，

以損毀號牌論。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微型電動二輪車

懸掛號牌需要，並配

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七十一條之

一、第七十一條之二

修正條文及參考第十

條、第十一條條文，

爰明定第一項至第三

項懸掛號牌位置及違

規使用態樣之規定。 

第一百十五條之四 微型

電動二輪車辦理過戶、

變更車輛所有人名稱、

地址、報廢、繳銷牌照

或註銷牌照時，應向公

路監理機關申請異動登

記。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微型電動二輪車

辦理各項異動登記之

規定。 

第一百十五條之五 微型

電動二輪車牌照之登記

主體不存在或不需使用

時，準用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及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申請異動登記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微型電動二輪車牌照

登記主體不存在或不

需使用之處理方式應

與汽車牌照之情形相

同，爰明定準用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項及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之申請異

動登記規定。 
第一百十五條之六 微型

電動二輪車所有人辦理

失竊註銷牌照及尋獲後

 一、本條新增。 
二、微型電動二輪車車輛

失竊註銷牌照及尋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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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行申領牌照，準用第

三十三條第四項及第五

項之申請異動登記規

定。 

重行申領牌照之處理

方式應與汽車牌照之

情形相同，爰明定準

用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及第五項之申請異動

登記規定。 

第一百十五條之七 微型

電動二輪車駕駛人應依

下列規定配戴安全帽： 
一、安全帽應為乘坐機

車用或自行車用之

安全帽，經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檢驗合

格，並於帽體貼有

商品檢驗標識。 

二、帽體及相關配件必

須齊全，並無毀

損、鬆脫或變更之

情事。 

三、配戴時安全帽應正

面朝前及位置正

確，於顎下繫緊扣

環，安全帽並應適

合頭形，穩固戴在

頭上，不致上下左

右晃動，且不可遮

蔽視線。 

第一百十五條之二 電動

自行車駕駛人應依下列

規定配戴安全帽： 

一、安全帽應為乘坐機

車用或自行車用之

安全帽，經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檢驗合

格，並於帽體貼有

商品檢驗標識。 

二、帽體及相關配件必

須齊全，並無毀

損、鬆脫或變更之

情事。 

三、配帶時安全帽應正

面朝前及位置正

確，於顎下繫緊扣

環，安全帽並應適

合頭形，穩固戴在

頭上，不致上下左

右晃動，且不可遮

蔽視線。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九條修

正條文電動自行車更

名為微型電動二輪

車，爰修正序文規

定。 

三、第三款文字酌作修

正。 

四、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

正。 

第一百十九條 慢車不得

擅自變更裝置，並應保

持煞車、鈴號、燈光及

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

良好與完整。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

微型電動二輪車之安全

設備，應符合電動輔助

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

車安全檢測基準，不得

擅自增、減、變更電子

控制裝置或原有規格。 
其他慢車，其安全

設備應符合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

條第三項、第四項授權

第一百十九條 慢車不得

擅自變更裝置，並應保

持煞車、鈴號、燈光及

反光裝置等安全設備之

良好與完整。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

電動自行車之安全設

備，應符合電動輔助自

行車及電動自行車安全

檢測基準，不得擅自

增、減、變更電子控制

裝置或原有規格。 

其他慢車，其安全

設備應符合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

條第三項授權另定之管

一、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九條修

正條文電動自行車更

名為微型電動二輪

車，爰修正第二項規

定。 

二、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九條修

正條文增列個人行動

器具項目，爰增列第

三項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

第四項授權另定之管

理辦法規定。 
三、第一項及第四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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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定之管理辦法規定。 
慢車擅自加裝補助

引擎或馬達行駛者，依

汽車之拼裝車輛處理。 

理辦法規定。 

慢車擅自加裝補助

引擎或馬達行駛者，依

汽車之拼裝車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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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 申領汽車試車牌照審核作業規定（修正後） 

一、請領汽車試車牌照，應檢具下列資料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一)公司、行號主管機關核准公文(公司含登記表)影本或核發之證明書或研究

機構法人證書。 
(二)汽車試車牌照登記書。 
(三) 汽車試車計畫書。 

二、試車牌照之種類及使用規範如下： 
    (一)第一類試車牌照：可懸掛於各式製造、研究或買賣試行汽車之試車牌照。 

(二)第二類試車牌照：限汽車買賣業領用之試車牌照，應懸掛於取得車輛型式

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或已領過牌照之車輛；並按汽缸總排氣量分類為限懸掛

於四千二百立方公分(或馬達馬力四百十四 HP)以下汽車，及可懸掛於不限

排氣量(或馬達馬力)汽車之試車牌照二種。 
三、汽車買賣業領用及續用試車牌照數量，以最近一年內買賣車輛數計算，申請第

一付試車牌照至少一輛以上，申請第二付至少一百零一輛以上，申請第三付則

需六百零一輛以上，同一領用主體以三付為限，並應檢具買賣相關證明文件(如:

發票、交易紀錄等)。 
四、申請領用或續用汽車試車牌照時，經查領用人及名下登記之試車牌照，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發： 
(一)試車牌照逾期未繳還。 
(二)最近一年內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六

款規定達二次以上。 
 
修正說明： 
一、 本附件新增。 
二、 現行汽車買賣業、汽車製造業或汽車研究機構，因業務需要試行汽車時，得向

公路監理機關申領試車牌照憑用，考量汽車買賣業者展售汽車係懸掛於取得車

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之車輛，與汽車製造業或研究機構懸掛於試測中車輛

不同，爰核發不同種類試車牌照；另為強化領用人遵守領用規定，避免不在指

定路線或區域試車行駛之違規行為，爰律定申領汽車試車牌照審核作業規定供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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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 申領汽車試車牌照審核作業規定（修正前） 

 


